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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知识产权客体，属于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一个基础理论范畴，但是有关知识产权客体的学说却是纷繁复杂，莫

衷一是。比较众多学说，问题在于，许多学说将知识产权的客体概念过于拔高或者放低。本文试从几种不同学说的比

较分析中，以近年来比较兴盛的“信息说”为主要分析点，以探求知识产权客体的本质。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知识产权 客体 无形财产 信息说  

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权所针对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就知识产权的客体学说，学界有不同的理论争议，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一、知一、知一、知一、知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客体的不同客体的不同客体的不同客体的不同学学学学说说说说 

关于知识产权的客体学说可谓纷繁多样，目前尚未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看法，目前学界对此大致有如下几种观

点：“智力成果说”、“精神财富说”、“支配行为说”、“利益关系说”、“信息说”、“无形财产说”等等。 

传统理论中有关知识产权客体的通说是“智力成果说”，那么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一种“智力成果”，可见持这种

观点的学者主要看重的是知识产权客体在精神上的无形性，但是却无法突出它们作为私权的一种，可以给主体所带来

的财产价值，因此并不全面。 

另一种观点是“无形财产说”，即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财产。而这种学说又恰恰只关注了知识产权的财产利

益，而忽视了权利主体极具价值的创造性智力活动，也就无法保护到权利主体人身权方面的权利。并且这种无形财产

说在各个国家学者那里还不能形成统一认识。 

    目前在学界，有众多学者主张知识产权客体“信息说”的观点，即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而智力成果本质
上是特定的信息，具有信息的一切属性，所以“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含义是相同的，只是在中文里的表述不
同，在最近几年“信息说”可以说是呈上升势头，为众多的学者所主张。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就是
信息，但是这种观点恰恰犯了以点带面的逻辑错误，因为我们可以说知识产权的客体中包含有大量的信息，但却不能
说知识产权的客体本身就是信息。这正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花鸟虫鱼都含有信息，但并非他们本身就是信息一
样。 

二、知二、知二、知二、知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客体不同客体不同客体不同客体不同学学学学说说说说尚尚尚尚未未未未统统统统一的原因一的原因一的原因一的原因 

知识产权客体的学说至今在学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1、从哲学角度，物质决定意识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并且认识受人们所处的时代物质水平的决定，
所以认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从1474年世界第一部专利法诞生至今只不过数百年而已,那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债
法、物权法等领域还存有众多争议,所以相对“年轻”蓬勃发展的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此争议,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历史
总需要不断向前发展。 

2、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整个知识产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影
响到知识产权立法的变革。自知识产权产生以来的数百年间,知识产权的客体已经最初专利的“一枝独秀”的场景,发
展到如今以专利、文学艺术作品、商业标识为主体架构, 包含商业秘密等其他客体的“百花齐放”的繁荣状态。随着
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必将越来越广,会有更多的需要保护的客体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也使得知识
产权客体更具复杂性和开放性。 

三、三、三、三、关关关关于客体于客体于客体于客体““““信息信息信息信息说说说说””””  

持这种学说的学者大多数从以下两个核心论点去论证：第一，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信息；第二，知识产权就是信息

产权。笔者认为虽然知识产权的客体含有大量的信息，但是不能说知识产权的客体本身就是信息。现分析如下： 

1、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信息——这是该学说的第一个核心观点。但是在阅读中笔者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信

息”这个基本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更有许多直接将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信息”概念直接援引入法学研究领域。信

息科学领域中的信息概念是从各具体信息科学的研究目的出发加以界定，不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以此作为法

律分析的概念工具是不行的。基本概念的混乱，会使得上层的深入研究站不住脚。就是因为信息概念的模棱两可，使

得“信息”成为一个万能标签，会被随意的援引，随意的用来论证任何问题，当然也会随意地造成混乱。 

2、知识产权就是信息产权——这是这种观点持有者的第二个核心观点，但是以信息产权来取代知识产权——因为

“信息”这个基本概念的模糊而使其合理性受到质疑，这是其一。其二，谈及信息产权的正当性，许多的学者都是以

“世界是有物质、能量、信息三部分组成的”，而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社会，所以必须一部“信息产权法”



 

来保护这之间的各种法律关系来进行论证的。笔者认为，这只能推论出，“信息”是知识产权客体的上位概念，也就

是说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信息的一切属性或特征，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并不包括所有的信息。知识产权的客体

仅是有用信息的一个子集。这个子集是一个“特定部分”，而这个部分内的内容则应当由法律来规定。 

综上分析笔者浅见，知识产权的客体无疑具有信息的特性，但是如果直接将信息界定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其理论
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首先，通常意义上所讲的信息指的是物质之间的痕迹和映射，是要通过光、电、声音、动作等才能表现出来的，
而倘若要进入社会关系、成为权利义务对象的并不是那些流动的信息本身，而是因承载这些信息而具有特殊意义的一
些具有价值的符号。 

其次，信息这个概念的类型也是不同的，比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信息分成可以被计算机处理的信息和只能意会
的信息, 有学者将其分为财产性信息和非财产性信息。所以，主张“信息说”的学者对信息的理解并统一明朗，莫衷
一是。 

再次，主张“信息说”的学者多是混淆了客体和客体属性这两个概念。从哲学上讲，客体是独立于主体之外并且
不受主体意识而转移的客观现象, 是主体认识和活动的对象。而从法学上讲，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法律关系，法律
关系有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构成要素, 其中的客体又被称为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法
律关系的客体和哲学意义上的客体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应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主体却又能被主体认知、把握、
支配的客观现象，即包括客观物质世界中的现象，也包括客观精神世界的现象，如政治制度、名誉和荣誉等。两者的
不同之处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也就是说, 即使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围绕某种现象发生着社会关
系，但只要该种关系没有得到法律确认，或该种现象没有获得律认可，也不能形成法律关系，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
体。今天，我国法律认可的客体主要包括物、非物质财富、行为等。属性指事物内在、稳定的要素，这种因素和其他
事物的区别，即是事物的特征。事物的属性， 应是在梳理清楚事物内部、外部要素的基础上,对其特性的描述。进入
现代社会，人们对物质的理解更加广泛深入，能量、信息是对事物属性的补充。所以笔者以为，信息是对知识产权客
体属性的描述。因为除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现为信息，诸如隐私权、知情权、名誉权等权利的客体也表现为信息。 

最后，“IP”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知识产权”在中国只是对“IP”的一个翻译，但就是这个翻译很有
学问，曾有学者主张将其翻译成为“智力财产”或“智慧财产”，但又都觉得不妥，因为对于这个概念拔得越高兼容
性也就越差，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但是最低也就只能低到“知识”的程度，倘若换做“信息”，保护的范围实在太
广泛，那么就什么都进来了，结果什么都保护不了了！ 

四、知四、知四、知四、知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的客体分析的客体分析的客体分析的客体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客体的确有其复杂性在内，而且对于其客体的定义还同时面临着快速发展变

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考验。所以基本上可以说知识产权的客体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想弄清楚这个

概念，笔者认为应当沿着以下几个问题分析： 

首先，知识产权的客体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也即区分知识产权的客体和客体的载体。事实上，离开人这个

客观实在的主体，认识是不存在的。可谓“无表达则无知识产权。”所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既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

中，又存在于人脑之外，否则技术方案就不可能在不同的人之间学习和仿效，也就不可能代代相传和积累。那么这样

当然有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初衷：通过保护私人的知识产权，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但是知识产权又绝对不

同于一般的客体，简单的说就是不进强调它的客观性，也同时要强调它的观念性，即知识产权的主观性。 

其次，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首先必须具有创造性，知识产权所保护的不可能是现有产品的简单重复，而必须是

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其次必须具有非物质性，再者，公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终，应当表现在社会性上，即：

通过保护个体的知识产权，最终实现造福社会，推动全人类进步的目的。 

最后，笔者浅见，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创新性智力成果。而那些利用信息的共享性将他人创造的成果装载到其他

载体上，并不产生新的信息，不构成创新性智力成果。创新性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合理性。首先，创

新性智力成果具有“价值性”，人类的没一点进步都是经由人类自身的创造性智力成果才取得的。因此，创新性智力

成果在现代社会时最为宝贵的资源，所以应当想方设法地去激励更多的创新性智力成果的产生；其次，创新智力成果

具有稀缺性，原因在于，具体时空条件下，每一个特定的创新性智力成果所能产生的利益是有限的，无法让每个人都

获得最大化的满足。再者，创新性智力成果具有共享性，可以被其他人享用。就是由于创新性智力成果拥有上述这些

特点，使得法律对于这种私权的保护甚为重要，任何创新性智力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尽管可能十分巨大但仍是有限

的，而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都是无限的，正是这二者之间的落差使人们意识到，创新性智力成果总是稀缺的，

因而应当使创新性智力成果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 

五、知五、知五、知五、知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识产权客体客体客体客体概概概概念的重要性以及念的重要性以及念的重要性以及念的重要性以及发发发发展前景展前景展前景展前景 

知识产权客体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甚为重要，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发展意义
重大，从实践情况看，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能够通过其特有的激励、调节、保护、公开、平衡等作用来推动新技术革
命和经济发展，以求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本质层面上清晰、正确地回答客体制度的基本问题，有利于我国的
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健康、正常地展开，有利于知识产权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有利于与有关国际经济法律规范接轨，适
应快速多变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又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是知识
产权客体领域所要面临的崭新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1、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带来重大影响和挑战。 

2、复印技术和音像制品复制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版权保护的难度。 

3、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4、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应用,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一系列棘手问题。 

5、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趋势,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涌现出的新领域新问题也是知识产权所要面临重大问题。 

知识产权的现代化呈现为文明模式的进化，表现出对社会公共福利和幸福的追求。我国的知识产权现代化发展，

既要摆脱移植英美话语，也要不拘于遵循大陆法系的规则。知识产权对于我国是一个外来移植概念，还很年轻，无论

是吸收借鉴还是本土化改造，都处于启蒙阶段。知识产权的现代性基础，必将是在启蒙之后，在市场发育中形成的社

会理性。知识产权的开放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客体必将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而我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李贺（1989－），女，汉族，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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